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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一、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額度及比例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項目、額度及比例項目如下： 

表 10-1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試算表 

獎勵項目 細項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F0 法定基

準容積 

4,398.54-1,324.20=3,074.34 

3,074.34*160%=4,918.94 
3,074.34 ㎡ 4,918.94 ㎡ 

二、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 獎勵面積 獎勵容積比率 

 
(一)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 

   (公益設施面積 435.99 ㎡不計入容積) 
435.99 ㎡  

 (二)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 -  

 小計(1) 
435.99 ㎡ 

(不計入容積) 
 

三、申請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之容積

獎勵者 

 (一)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者 - - 

 (二)提供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   

 小計(2)   

四、申請保存維護更新單元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建築物容積獎勵 

 小計(3)   

五、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

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

定之容積獎勵者 

 (一)A1：設計建蔽率 147.56 ㎡ 3.00% 

 (二)A2：立體綠化率   

 (三)A3：增設機車停車位   

 (四)A4：夜間照明   

 (五)A5：建物配置（都市防災）   

 (六)A6：開挖率   

 (七)A7：基地內留設公眾通行通路   

 小計(4) 147.56 ㎡ 3.00% 

六、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及騎樓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

列規定，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一)基地配置自建築線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者 1,403.51 ㎡ 28.53% 

 (二)街角廣場 165.15 ㎡ 3.36% 

 小計(5) 1,568.66 ㎡ 31.89% 

 上限 30% 1,475.68 ㎡ 30.00% 

 

 

 

 

七、綠建築 

小計(6)   

八、時程獎勵 

 小計(7)   

九、規模獎勵 

 (一)A1：完整計畫街廓   

 (二)A2：更新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 520.91 ㎡ 10.59% 

 (三)A3：其他   

 小計(8) 520.91 ㎡ 10.59% 

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小計(9)   

十一、多數權利人分配未達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水準 

 小計(10)   

十二、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一)創意建築   

 (二)經本府判定為危險建築   

 (三)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四)提供設施供公眾使用者   

 小計(11)   

申請更新獎勵合計 2,144.15 ㎡ 43.59% 

註：上述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數值，以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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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更新後提供社區使

用之公益設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1.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留設供

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公共空間，並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

訂定管理維護計畫，納入規約草約據以執行。2.產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共有。3.屬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條所定不計樓地板面積部分，不得列計本款。 

  1.公益設施面積 

本更新單元於一層留設公益設施，作為健身娛樂館及文教館等使用，面積

合計為 435.99 ㎡，不予計算容積(不含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不計入總樓地板

面積部分)。 

公益設施空間,提供了動態、靜態的活動空間供居民使用,無論各個年齡層都有

適合自己的活動空間，讓居民多元使用。 

分為三大類說明如下： 

(1) 健身娛樂館: 管理站、健身房、兒童遊戲室、韻律教室。 

(2) 文教館: 圖書閱覽室、會議室、媽媽教室。 

  2公益設施面積之管理 

更新單元公益設施之管理使用計畫將列入公寓大廈管理規約草約當中，由

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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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公益設施配置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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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公益設施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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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五點規定，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

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

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

者，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A1 設計建蔽率

＋A2立體綠化＋A3公共平面機車位＋A4公共照明＋A5都市防災＋A6開挖率＋A7

留設公眾通行道路)。 

  A1：設計建蔽率：建蔽率符合下列規定，且綠覆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綠覆率：綠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無遮簷

人行道)×100%≧60%。 

 

B=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建築面積/(基地面積-現有

巷道面積) 

獎勵額度 

B≧10% 獎勵法定容積 3% 

B≧15% 獎勵法定容積 5% 

B≧20% 獎勵法定容積 7% 

B≧25% 獎勵法定容積 9% 

說 明： 

(1)本更新單元之建築基地面積為 3,074.34㎡，(4,398.54-1,324.20=3,074.34) 

實設建築面積：1,345.58㎡。 

(2)設計建蔽率：1,345.58㎡/[3,074.34㎡-142.88㎡(現有巷)]=45.90%＜60%

（法定建蔽率）。 

(3)綠覆率符合相關規定。 

綠覆率檢討：1,368.25㎡（綠覆面積）/[3,074.34㎡-1,345.58㎡(建築面積)- 

721.00㎡(無法綠化面積)]×100%=135.77% > 60%，符合規定(詳 P.10-6圖 10-4

綠覆率檢討圖) 

 

計算式：B=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60%-45.90%=14.10%≧10%，得獎勵法定容積 3%。 

A1設計建蔽率獎勵容積：(3,074.34×160%)×3%=1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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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建蔽率檢討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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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綠覆率檢討圖 S:1/500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 223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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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六點第一項之規定，基地配置自建築

線(含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起退縮淨寬(不含造型板、雨遮)四公尺

以上建築，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路系統，設置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街角

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綠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路寬者，依下列規定核算

獎勵容積……2、面臨三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

× a 倍核計獎勵容積(住宅區 a＝1.8)。6.街角廣場應設置於道路轉角處，其最小

設置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六平方公尺，最短邊長度不得小於六公尺。街角廣場得設

頂蓋，且淨高不得低於六公尺，並以其頂蓋投影面積×0.8倍核計獎勵容積。 

 說 明： 

1.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本案建築基地北側臨僑中一街、西側臨

僑中一街 125巷、東側臨僑中二街，面臨三條道路，建築物臨道路側均退縮

四公尺設置人行步道，留設面積為 779.73㎡，獎勵係數 a＝1.8。 

退縮人行步道計算式： 

獎勵面積： 

 779.73㎡×1.8=1,403.51㎡。（詳 P.10-8圖 10-5） 

人行步道獎勵計算： 

 1,403.51㎡/(3,074.34×160%)=28.53%。 

2.本案於僑中一街及僑中二街設置街角廣場，其最短邊≧6M，留設面積為 

91.75㎡(≧36㎡)，獎勵係數 a＝1.8。 

街角廣場計算式： 

獎勵面積： 

 91.75㎡×1.8=165.15㎡。（詳 P.10-8圖 10-5） 

街角廣場獎勵計算： 

 165.15㎡/(3,074.34×160%)=3.36%。 

 

3.合計 

獎勵面積： 

 1,403.51㎡+165.15㎡=1,568.66㎡(上限 1,475.68㎡)。 

獎勵面積比例： 

 28.53%+3.36%=31.89%(上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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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人行步道面積檢討圖 S:1/500 

 

 

 

 

 

 

人行步道範圍 

街角廣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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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更新單元規模獎勵示意圖 

(五)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九點第二款之規定，於劃定應實施更

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

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依下列公式計

算獎勵容積：A2=5%+2%×[(B1-3000㎡)/500㎡] 

說 明： 

1.本更新單元規模為 4,398.54㎡。 

2.規模獎勵=5%+2%×(4,398.54-3,000)/500=10.59% 

  獎勵容積：3,074.34×160%×10.59%=5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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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申請獎勵容積合計 

本案建築基地面積為 3,074.34 ㎡，擬申請都市更新獎勵 43.59%，獎勵容積

2,144.15㎡。 

表 10-2 更新後申請容積計算表 

獎
勵
額
度 

基地面積 3,074.34㎡ 

基準容積率 160% 

基準容積 4,918.94㎡ 

項目 比例 面積 

都市更新獎勵（A） 43.59% 2,144.15㎡ 

公益設施 免計容積 435.99㎡ 

土管獎勵（B） - - 

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合計（A+B） 
43.59% 

2,144.15㎡ 

+435.99㎡(免計容積) 

註：上述容積獎勵值，以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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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 

捐贈土地範圍 

圖 11-1 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圖 S:1/500 

拾壹、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一、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本案更新單元無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強度 

1.基地座落：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 223、221-1、僑中段 547-3地號等 3筆土地。 

    2.基地面積：3,074.34㎡ 

【4,398.54㎡（更新單元）-1,324.20㎡(捐贈公益設施用地)= 3,074.34㎡】 

3.捐贈之公共開放空間面積： 

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十一點規定：

再發展區依據實際需要設置必要之公共設施(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及停車

場)，其設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不得少於開發面積 20％，該項土地開發完成後，

其土地權屬應登記為新北市或板橋區所有。 

捐贈 1,324.20㎡=【1,324.20㎡÷4,398.54㎡(開發面積)=30.10% > 20%】

作為公共設施（公園使用），並登記為新北市所有(管理機關：新北市政府農業

局綠美化景觀處)。 

4.住宅區內之「再發展地區」:建蔽率 60%、法定容積率 160%。 

5.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十一點規定： 

申請整體開發建築者，容積獎勵額度公式為： 

V ＝[V0/(1-V1)](1+V1+V2) 

V0：一六○％(基準容積率) 

V ：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率 

V1：提供公共設施之比例(不得低於申請開發總面積之二○％，且需扣除公有

土地抵充之比例) 

V2：採整體開發建築之獎勵係數(原編定甲、乙種建地為 0.2，其餘訂為 0.1) 

本案申請整體開發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率計算如下： 

（1）板橋區大觀段 223、僑中段 547-3地號屬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v＝[160%/(1－30.10%)]×(1＋30.10%＋0.2)＝343.57% 

（2）板橋區大觀段 221-1地號為甲乙種建築用地以外之其他用地： 

v＝[160%/(1－30.10%)]×(1＋30.10%＋0.1)＝320.68% 

（3）整體開發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為＝7,039.50㎡＋320.26㎡+2,699.06㎡

+288.15㎡＝10,346.97㎡。 

表 11-1 整體開發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計算表 

 地號 用地編定 土地面積

(㎡) 
捐贈土地

面積(㎡) 
建築基地

面積(㎡) 容積率 建築容積

(㎡) 

223 鄉村區乙種
建築用地 2,931.46 882.53 2,048.93 343.57% 7,039.50 

221-1 一般農業區
交通用地 142.88 43.01 99.87 320.68% 320.26 

547-3 
(1324.2 ㎡) 

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 

    
1,204.20  362.53 841.67 320.68% 2,699.06 

鄉村區乙種
建築用地 120.00 36.13 83.87 343.57% 288.15 

合計 4,398.54 1,324.20 3,074.34 336.56% 10,346.97 
註：以上用地編定資料整理自土地謄本(舊簿)（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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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一)允建建築容積 

本案更新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3,074.34 ㎡×336.56% (整體開發獎勵後

建築基地容積)+ 3,074.34 ㎡×160%(基準容積率)×43.59%(都市更新獎勵)= 

12,491.12㎡(總允建容積率 406.30%)，又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

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十六點規定，其容積獎勵後之總值不得超過四○○%，其

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2,297.36㎡，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2,297.33㎡。 

 
表 11-2 總允建容積計算表 

基地面積 3,074.34㎡ 

整體開發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率 336.56% 

整體開發獎勵後建築基地容積(A) 10,346.97㎡ 

獎 

勵 

額 

度 

基地面積 3,074.34㎡ 

基準容積率 160% 

基準容積 4,918.94㎡ 

項目 比例 面積 

都市更新獎勵（B） 43.59% 2,144.15㎡ 

公益設施 免計容積 435.99㎡ 

允建容積樓地板

面積 

合計（A+B） 406.30% 12,491.12㎡ 

上限 400.00% 12,297.36㎡ 

       註：上述容積獎勵值，以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為準。 

(二)預計容納人口數 

本案更新後允建容積率為 400.00%，預計興建 150戶住宅，根據板橋區戶政事

務所網站民國 103年 2月統計資料，該月份板橋區計有 203,654戶，合計 557,007

人，平均每戶 2.73人，本案容納人數為 410人。 

四、建築興建計畫 

（一）建築物樓層、結構 

本案於基地興建一幢三棟 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之集合住宅，共計 150戶。 

（二）建築配置 

1.一層：設計二戶一般店舖，並設置門廳、管委會空間及公益設施空間。 

2.二層：設計十戶集合住宅，並為提供住戶更多的文教與休閒空間，設置公

益設施空間。 

3.三層至十四層作為住宅使用：住宅單元以二房、三房格局為主，共計興建

138戶住宅，符合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價值及居住需求。 

4.地下一至四層：本更新單元計有 150戶，於地下一層設置 159部機車停車位，

符合於一戶一機車位之規定，地下一層至四層設置 150部汽車停車位，其中

汽車停車位於地下一層設置 19個(包含 1部行動不便殘障者車位，另設裝卸

車位 1個)、地下二層設置 37個、地下三層設置 48個、地下四層 46個車位。 

（三）相關建築法規檢討 

1.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六

條及二十七條所訂定之內容，住宅大樓，其樓層三十樓以上或高度一百公

尺以上者，或基地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以及申請更新面積達到十公頃以上，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本更新單元位於住宅區，樓層為 14樓，樓高 46公尺未達上

揭規定，故本案不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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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設計審議 

「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二條規定，

本計畫區除再發展地區外為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地區，有關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

造型、外表材料、顏色等應與鄰近地區建築物或重要地景配合事項：…應依縣

設計審議委員會之規定或經其審查同意後，再行發照或施工。本更新單元位於

再發展地區，故本案不需經都市設計審議。 

3.交通影響評估 

依照「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二條所規定：「在交通密集地區，供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分類，其設

置停車位數或開發、變更使用樓地板面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經地方主管機關

會商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公告，列為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之

建築物：第一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150個，或樓地板面積超

過 24,000平方公尺。…」 

本案設計規劃有一般店舖及集合住宅，屬上述規定中第一類建築物，實際

設計停車位 182部【150部汽車停車位+159部機車停車位(159/5=31.80，取

32部)】＞150部，實設樓地板面積為 24,388.90㎡<24,000㎡，故需進行交

通影響評估。 

4.容積率檢討 

(1)法定容積 

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四點規定：「再

發展地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六○%，基準容積率為一六○%，並準用住宅區相關

規定。」又依第十點（一）規定：「申請整體開發建築者，容積獎勵額度公式

為：V＝﹝V0/(1-V1)﹞×(1+V1+V2)。」本案依上述規定計算整體開發後基準容

積率為 336.56%。 

本案更新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3,074.34㎡×336.56% (整體開發獎勵後建

築基地容積 )+3,074.34 ㎡×160%(基準容積率 ) × 43.59%(都市更新獎勵 )= 

12,491.12㎡(總允建容積率 406.30%)，又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

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十六點規定，其容積獎勵後之總值不得超過四○○%，其允建

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2,297.36㎡，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2,297.33㎡。 

(2)實設容積： 

地面ㄧ層：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計 477.32㎡。 

地面二層：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計 771.35㎡。 

地面三至十四層：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計 

843.00×12=10,116㎡。 

共計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477.32+771.35+10,116=11,364.67㎡。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條第 2款規定檢討機電須計入容積 195.60㎡ 

地下室容積檢討須計入容積 737.06㎡ 

實設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1,364.67+195.60+737.06=12,297.33 ㎡＜

12,297.36㎡(設計容積面積<允建總容積面積) 

5.建蔽率檢討 

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四點規定：「再

發展地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六○%，基準容積率為一六○%，並準用住宅區相關

規定。」 

本案之設計建蔽率為：1,345.58㎡/[3,074.34㎡-142.88㎡(現有巷)]=45.90%

＜60% 

6.開挖深度與開挖率檢討 

（1）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四點規定：「再

發展地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六○%，基準容積率為一六○%，並準用住宅區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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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未規定開挖率，乃準用「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四點規定，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

地面積百分之一○。 

本案最大開挖率為 60%+10%＝70% 。 

本設計地下室開挖面積：2,146.24㎡ 

設計開挖率：2,146.24/3,074.34㎡=69.81%＜70%(法定開挖率)，符合規定。 

（2）依據「新北市政府建造執照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第二點第三項規定，

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 (含基礎) 在 12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三層之

建築物，需結構外審。但開挖邊界與基地境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度

者，不在此限。 

本案預定開挖地下四層，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 (含基礎)為 12.80公尺，超

過 12公尺故需辦理結構外審。 

7.停車位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56條規定以總樓地板面積扣除相關免計容積之計

算，店鋪面積超過 300平方公尺，每 150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集合住宅

超過 500平方公尺，每 150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本基地應設置 98輛。 

店鋪：(135.47-300)/150=0輛。 

住宅：(15,164.92-500)/150=97.77輛，取 98輛。 

依「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再發展地區管制要點」第十三點規定，

每一住宅單位(住戶)至少應設置乙位汽車停車空間，但每戶樓地板面積每

超過二百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增設一汽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應按汽車需

求數等量設置。 

本案樓地板面積：15,300.39㎡(不含室內停車空間、屋頂突出物…等) 

本案配置戶數：150戶。 

停車位檢討：15,300.39㎡/150=102.00㎡，每戶樓地板面積未超過 200

㎡，以一戶設置一汽車停車空間。 

本更新單元共 148戶住宅單元及 2戶店舖，汽車停車需求數為 150

位，實設汽車停車位共 150位；機車停車位共 159位，符合前述規定。 

8.救災動線暨空間檢討 

依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款，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為供十層以上建築物救災，其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寬為 8公尺，長為 20公尺以上之活動空間。另依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供六層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至少應保持 4公尺以上之

淨寬，及 4.5公尺以上之淨高。本案高樓建物之救災道路、消防車輛救災

活動空間，皆符合消防局審查法規之規定(詳 P.11-25)。 

9.其他應注意事項 

本更新單元建築物結構為鋼筋混凝土造，有關建築結構安全、防火、

避難與環保、消防等設施，皆依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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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面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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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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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地下四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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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地下四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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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地下三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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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地下三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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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地下二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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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地下二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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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地下一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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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 地下一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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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一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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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一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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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一層面積計算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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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二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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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二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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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6 二層面積計算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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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7 三至十三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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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8 三至十三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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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9 三至十三層面積計算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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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 十四層平面圖-1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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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十四層平面圖-2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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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十四層面積計算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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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屋突層平面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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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28 

圖 11-24 屋突一層平面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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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29 

圖 11-25 屋突二層平面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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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0 

圖 11-26 屋突三層平面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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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1 

圖 11-27 日照檢討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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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2 

圖 11-28 道路投影檢討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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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3 

圖 11-29 北向立面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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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4 

圖 11-30 南向立面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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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5 

圖 11-31 東、西向立面圖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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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6 

圖 11-32 橫向剖面圖 S: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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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7 

圖 11-33 縱向剖面圖 S: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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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8 

五、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 

(一)防災規劃目標目標 

確保安全及減少災損。 

(二)規劃原則 

1.調降建蔽率，增加基地透水面。 

2.基地退縮建築，提高防救災動線串連。 

3.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 

(三)防災空間系統配置及劃設 

1.防災避難生活圈劃設原則： 

防災避難生活圈的劃設係考慮於災害發生時，大社區自救體系能於第一時間啟

動，例如避難據點位置、傷患救助場所、救難指揮中心設置等，依該生活圈地

理條件與區位，訂定適合之防災避難策略，建構防災系統中相互支援的最小單

位。 

2.防災避難生活圈劃設範圍： 

本計畫參考「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及相關研究，以500 公尺作為防災

避難生活圈範圍，並依據各生活圈區位條件及鄰近公共設施興闢情形，以大型

公園及學校作為防災：避難生活圈中心，檢討是否符合都市防災的基本需求。 

3.防救災動線系統： 

本計畫依據防災救難不同需求，將道路區分三種不同機能與定位分別說明如下： 

(1)緊急疏散道路：聯外主要道路僑中一街，次要道路為僑中二街。 

(2)救援輸送道路：區內次要道路或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如：僑中二街。 

(3)避難道路：區內15 公尺以下計畫道路。如：僑中一街125巷。 

4.防災據點： 

(1)緊急避難場所 

以更新單元右側浮洲運動公園為緊急避難場所，其周邊應保持暢通，並減少

永久性障礙物之設置，維持其開放性以備隨時作為臨時救災避難場所之用。 

(2)避難收容場所 

以大觀國中、大觀國小、臺灣藝術大學為避難收容場所，其目的在於提供災

後城市復建完成前臨時庇護場所。 

(3)警察據點 

警察據點設置之主要目的是為進行情報資訊蒐集及災後秩序維持，本計畫區

以防災避難生活圈範圍內之大觀派出所為據點，進行情報之蒐集與發布。 

(4)消防據點 

在消防據點建置上，本計畫區以防災避難生活圈範圍內之大觀消防隊為據

點，並指定前述避難收容場為臨時觀哨所，儲備消防器材、水源，以因應緊

急情事。 

(5)醫療據點 

醫療據點包括臨時醫療場所及長期收容場所；以本更新單元附近仁一診所、

大業診所為臨時醫療場所，發揮機動醫療設施急救功效；長期收容場所以附

設有病床之亞東醫院為主要醫療據點。 

綜合上述，本案之防、救災系統彙整如表 11-4與圖 11-34所示。 

(三)更新單元內救災系統說明 

當災害發生，如屬需往室外逃生之情形，則位於一樓之人員可直接往鄰近道

路避難；二樓以上之大樓住戶可由逃生梯往下通往一樓開放空間或直接往鄰近道

路避難，也可向上通往頂樓等待救援；位於地下室之人員則可由進出車道往地面

層逃生避難。如災害屬需留於室內避難之情形(如地震、空襲等)，可由逃生梯、

緊急昇降機直接通達地下一至四層進行短期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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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39 

圖 11-34 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圖 

表 11-4 更新單元防、救災系統彙整表 

系統區分 設施 設施據點名稱 機能 

救災指揮中心 
警察指揮中心 大觀派出所 指揮協調防救災工作之執

行 消防指揮中心 大觀消防隊 

救災醫護中心 相關醫療、養護院所 

亞東醫院 

仁一診所 

大業診所 

提供災民之醫療救助服務 

臨時避難場所 公園、防空避難室 浮洲運動公園 
提供災害發生時短期避難

之用 

中長期收容所 各級學校 

臺灣藝術大學 

華僑中學 

大觀國小 

大觀國中 

平時存放救災設施與物

資，災害發生時提供災民長

時間之安置 

避難路線 
基地周邊寬度 15 公

尺以下之道路 
僑中一街 125巷 

供災害發生時，逃生避難之

用 

救援輸送道路 
基地周邊寬度 15 公

尺以上之道路 
僑中二街 

快速輸送各項物資與傷患

之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11-5 消防局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審查核定表 

 

 更新單元位置 

避難動線 

救災設施位置 

 

 

 

 
 

 

 

新北市大觀消防分隊 

大觀派出所 
新北市消防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大觀國小  

大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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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5 消防救災活動空間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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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6 消防救災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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